
第四部分 投标文件公示表格

一、资格审查业绩证明材料（公示用）

填写要求：

1.投标人栏目据实填写。

2.本表其余栏目应与投标文件第一部分第五节“资格审查资料”中的“资格审查业绩证

明材料”填报内容一致。

3.须由投标人使用投标人的企业数字证书电子签章。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进行

企业数字证书电子签章。

序号 项目名称 内容

1 投标人 中建五局水利能源建设有限公司

2 项目负责人姓名 /

3 工程名称 /

4 工程类型 /

5 工程所在地 /

6 工程规模 /

7 资质要求 /

8
施工合同价或结算价

（万元）
/

9 建设单位名称 /



二、拟投入本项目的班子人员组成表（公示用）

填写要求：

1.“投标人”名称据实填写。

2.本表其余栏目应与投标文件第一部分第五节“资格审查资料”中的“拟投入本项目的

班子人员组成表”填报内容一致。

3.须由投标人使用投标人的企业数字证书电子签章。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进行

企业数字证书电子签章。

投标人：中建五局水利能源建设有限公司

序号
拟在本项目中担

任职务
姓名 执业或职业资格证号

1 项目负责人 黎火

粤 1442020202104331

粤水安 B20210000598

（2024）11051146

2 技术负责人 刘海军 （2023）11051082

3 质量管理负责人 韦嘉旋 SGL20244400282

4 安全管理负责人 徐建容 水安 C20240001547

5 水利专业负责人 莫基良 （2024）11051157

6 安全员 张欣 水安 C20230006412

7 工程造价负责人 邹慧强 建[造]112144000298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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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投标人企业类似业绩表格（公示用）

填写要求：

1.如招标文件《评标办法附表 2-2 商务标部分评审标准》内采取“企业类似业绩”作为

评审标准时，应填写并提交本表。

2.“投标人”名称据实填写。

3.本表应与投标文件第一部分第六节“商务部分评审资料”中对应证明材料内容一致。

4.须由投标人使用投标人的企业数字证书电子签章。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进行

企业数字证书电子签章。

投标人：中建五局水利能源建设有限公司

商务部分评审企业类似业绩公示表

序号 业绩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（万元） 合同签订的时间

1

2021 年龙岗区龙岗河流域、观澜

河流域、深圳河流域水务工程(碧

道建设部分)龙岗河干流碧道非

示范段水工总承包

30418.43 2023 年 6 月

2
天津市宝坻区 2024 年度 1.1469

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
2708.18 2024 年 11 月

3
闵行区淡水河(梅莲路-元江路)

河道整治工程
2260.00 2024 年 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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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投标人项目总负责人类似业绩表格（公示用）

填写要求：

1.如招标文件《评标办法附表 2-2 商务标部分评审标准》内采取项目负责人业绩作为评

审标准时，应填写并提交本表。

2.“项目负责人”名称据实填写。

3.本表应与投标文件第一部分第六节“商务部分评审资料”中对应证明材料内容一致。

4.须由投标人使用投标人的企业数字证书电子签章。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进行

企业数字证书电子签章。

项目负责人：黎火

商务部分评审投标人项目总负责人类似业绩表

序号 业绩项目名称 任职岗位
合同金额（万

元）
竣工(完工)时间

1 / / /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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